[bookmark: _Toc6022][bookmark: _Toc23712]第三章  采购需求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技术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供应商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技术方案或者设备配置，且此方案或配置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投标供应商应当在投标文件中列出完成本项目并通过验收所需的所有各项服务等明细表及全部费用。中标供应商必须确保整体通过采购人及有关主管部门验收；投标供应商应自行踏勘项目现场，如投标供应商因未及时踏勘现场而导致的报价缺项漏项废标或中标后无法完工，投标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3.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bookmark: _Hlk33586079]4.本章中标注“▲”的产品为主要标的（包括核心产品）。采购人（代理机构）在编制招标文件时必须将采购的主要标的（包括核心产品）标注“▲”。
[bookmark: _Hlk130665727]5.本章中标注“■”的参数为实质性参数，供应商必须满足并提供招标文件规定的证明材料。若招标文件未明确要求何种证明材料，则以制造商公开发布的资料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为准。若制造商公开发布的资料与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不一致，以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为准。
6.本章中标注“★”的技术参数，为采购产品的重要技术参数，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要求了提供具体证明材料类型的须按照要求提供，未明确要求提供具体证明材料类型的，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自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不限于产品彩页或操作界面截图或产品技术白皮书或产品检测报告等，但提供的证明材料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并认可）。
7.本章中未做标注的技术参数（无标识项），为采购产品的一般技术参数，如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的须按要求提供，否则视为负偏离，未明确要求的投标人须在技术参数响应表中内如实响应。

[bookmark: _Toc2554][bookmark: _Toc32151][bookmark: _Toc5944][bookmark: _Toc7671]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本项目货到安装验收合格，提供产品的使用、操作及维修人员的培训，并能独立操作且使用部门签字确认后，采购人支付全部货款。

	2
	供货及安装地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安徽医院ICU（1号楼3楼）

	3
	供货及安装期限
	合同签订后接采购人通知30个日历天内完成供货、安装、调试等工作

	4
	免费质保期
	验收合格之日起五年

	5
	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医疗器械备案材料）
	投标产品须具有有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属于二类、三类时）；投标产品纳入备案管理时（属于一类时），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备案材料或承诺函（承诺在合同签订前提供所投产品的备案证明材料，若未按规定提供视为自动放弃中标资格）。



注：上述商务条款必须全部满足，否则作无效标处理。


二、货物需求一览表
	包别
	货物名称
	数量（单位）
	最高限价（万元/张）
	所属行业
	备注

	第一包
	▲医用电动病床
	19张
	3.4万元/张
	工业
	

	第二包
	▲电动病床（带直立、坐姿功能）
	6张
	9.8万元/张
	工业
	




三、技术参数及要求
	标识符号
	标识含义
	相关要求

	■
	实质性参数或条款要求
	负偏离或未响应视为实质性不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
	重要技术参数
	评审项

	
	无标识项
	评审项（针对无标识项评审时：如某项参数仅存在一级序号时，则以一级序号为最小单位计算条目数量（即为一项）；如某项参数同时存在一级序号和二级序号时，则以二级序号为最小单位计算条目数量（即为一项）；如某项参数存在多级序号时，则以最后一级序号为最小单位计算条目数量（即为一项）。）



[bookmark: _GoBack]第二包：电动病床（带直立、坐姿功能）（数量：6张，配一台关节活动度测试仪，一台肌力测试仪）
■1.床面尺寸：长≥2000mm，宽≥850mm，床体水平时的外形尺寸：长≥2200 mm，宽≥1000 mm，高度调节范围为510~825mm。
2.输入功率：500VA，电源：AC220V、50Hz或DC12V内部电源供电。
★3.适用范围：适用于对脑中风、脑外伤、脑卒中引起的下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者进行康复站立辅助训练且供临床各类病房承载和护理患者用。
4.床体站立位角度≥85°。
5.床体本身可垂直升降，水平升降高度≥820mm
6.床体靠背板角度可电动调节≥60°；大腿板角度可电动调节≥20°；小腿板弯曲角度可电动调节≥75°。
7.床体垂头仰卧位（头低脚高位）可电动调节≥12°
★8.配有足部踏板且可电动伸缩，伸缩范围≥210mm，足部踏板在3000N载荷下变形量≤0.7%。
★9.足部踏板具有称重功能，可显示称重数据，最大可称重≥180kg。
10.具备站立位安全保护设置。
★11.一键操作即可实现座椅姿势体位。
12.具有一键CPR功能，单键即可使床体恢复至最低高度的水平位。
13.床体左右两侧上护栏内嵌多功能控制面板，可进行床体多体位控制以及锁定/解锁功能。
14.配有手持控制器，支持多体位调节，具备一键锁定/解锁功能。
★15.病床内嵌三导联心电监护仪，可实时采集心电图、心率、血压、血氧、呼吸频率、体温等生命体征数据。
★16.护栏内嵌触控操作屏≥7英寸，具有体位控制、体征监护、预警等功能，还显示床体角度，以及实时心电图、心率、血压、血氧、呼吸频率、体温等生命体征数据。
17.配有可折叠式护栏，护栏高度≥390mm，护栏材质HDPE。
18.床头板可拆卸、护栏可上下移动。
19.床头两角配有输液杆安装孔位及两个防撞滚轮，保护床体碰撞损坏；床体两侧配有引流挂钩。
20.配有紧急开关，在紧急情况下按下可以停止设备工作。
21.床下框离地间距≥150mm，方便床旁型主被动训练仪器等设备的使用。
22.配有≥3条魔术贴和卡扣双重安全保护带，且保护带静态最大承重≥500N。
★23.电机数量≥6个，主要控制床体升降及角度，其中站立电机负载≥8000N。
24.双重供电模式，内部电源可在断电的情况下继续工作。
25.床体最大承重≥175kg。
	电动病床（带直立、坐姿功能）配置清单：

	1套
	1.床体（带手控器），1张
	每张电动病床配置一套

	
	2.可配套防压疮床垫，1张
	

	
	3.床头板，1块
	

	
	4.护栏，4块
	

	
	5.足部踏板（带称重功能），1块
	

	
	6.固定绑带，3条
	

	
	7.防撞轮，4个
	

	
	8.便携式心电监护设备，1台
	

	1套
	1.关节活动度测试仪，1台（适用于关节活动功能受损的患者的关节活动度测试，关节活动度测量范围覆盖0~180°，测量精度达到±1%FS 或±1°，实时液晶屏显示。）
	共配置1套

	
	2.肌力测试仪，1台（适用于肌肉功能受损的患者的肌力测试，实时液晶屏显示，配备3种压头，包括指压头、平面压头和长弧面压头，满足不同部位肌力测试需求，测量范围0~50KG / 0~490N / 0~110LBS，测量精度为±1%FS或±0.1KG，支持峰值力显示、力变化曲线绘制、测试数据记录与存储。）
	



4、 其他要求
1、投标人提供设备整机原厂全保（含所有配件）5年，全保期内涉及的上门费、检测费、差旅费及更换部件费等包含在本次报价中。保修期内保证在接到设备故障报修通知后，维修工程师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到达现场检修，保修期内外（包括休息日和节假日）均能派出维修工程师到达现场维修。（投标人提供承诺，格式详见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十二、其他要求承诺函）
2、对采购人的技术操作人员、设备科管理人员进行正规的整套设备操作、维修、检测等内容的技术培训。提供操作说明书（含中英文）及维修说明书，并提供专用维修工具1套。（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中）（投标人提供承诺，格式详见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十二、其他要求承诺函）
3、如需与医院在用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如产生第三方对接开发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包含在总价内，由投标人提供承诺函。（投标人提供承诺，格式详见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十二、其他要求承诺函）
4、投标人须承诺具备并提供技术要求中配置清单内的内容。（投标人提供承诺，格式详见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十二、其他要求承诺函）
5、中标后，按照投标人所投技术参数验收，如有虚假应标，无偿退货，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上报监管部门，且中标人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投标人提供承诺，格式详见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十二、其他要求承诺函）

注：上述其他要求条款必须全部满足并按要求承诺，否则作无效标处理，承诺函格式详见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十二、其他要求承诺函”。

